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维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

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及延期的专项核查报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华维

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维设计”或“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北

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

求，对公司拟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及延期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

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核准华

维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3698 号），核准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 2,371.185 万

股新股（含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所发新股），发行价格为 9.16 元/股，实际募集

资金总额为 188,870,04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17,373,144.92 元，募集资金净

额为 171,496,895.08 元。 

该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25 日，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

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1 年 1 月 26 日出具验资报

告（天职业字[2021]2780 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余额情况 

截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 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计划

投资总额（调整

后）（1） 

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 

（2） 

投入进度（%） 

（3）=（2）/（1） 

原项目达 到

预定可 使用

状态 日期 

1 
设计服务网络

项目 
华维设计 7,785.90 4,455.08 57.22%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 
设计与研发中

心项目 
华维设计 3,127.204 330.83 10.58%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合计 - - 10,913.104 4,785.91 - -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非上市

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和《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试行）》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制定并修订了《华维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

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项目实施管理、投资项目的变更及使用情况的监督等

进行了规定。该《管理制度》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0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2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第一次修订；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第二次修订。 

根据《管理制度》要求，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了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

高新支行专项账户（账号 9550880224418300132）及北京银行南昌西湖支行专项

账户（账号 20000046671300038884190），仅用于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用作其他用途。公司所有募集资金项目投资的支出均在资金使用计划或者公司

预算范围内，由财务部门审核，经财务负责人、总经理签批后，由会计部门执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超过计划投入时，按不同的限额，由总经理、董事长或者上报

董事会批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由总经理负责组织实施。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由公

司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公司财务部门定期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核实,

并将检查情况报告董事会，同时抄送监事会和总经理。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公司及保荐机构已于



2021 年 1 月 21 日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高新支行及北京银行南昌西湖支

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截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公司严格按照《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存放和使用

募集资金，《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情况正常。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存款余额如下： 

单位：元 

存放银行 银行账户账号 存款方式 余额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高新支行 
9550880224418300132 

活期存款 5,617,929.56 

定期存款 40,000,000.00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西湖支行 
20000046671300038884190 

定期存款 29,000,000.00 

活期存款 1,893,348.61 

合计   76,511,278.17 

注：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将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存入定期存款户： 

1、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高新支行，账号 9550880224418300222；截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止，余额为 4,000.00 万元，其中 2,000.00 万元存款期限六个月，到期日 2024 年 12

月 3 日，利率为 1.85%；2,000.00 万元存款期限一年，到期日 2025 年 6 月 3 日，利率为

1.95%。 

2、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西湖支行：账号 20000046671300040162308；截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止，余额为 2,900.00 万元，存款期限六个月，到期日 2024 年 11 月 30 日，利率

为 1.8%。 

三、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及延期的情况 

本次拟增加实施地点的募投项目为“设计与研发中心项目”，在原有实施地点

的基础上，增加江西省南昌市，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增加实施地点前 增加实施地点后 

设计与研发中

心项目 
深圳市 

1、深圳市 

2、江西省南昌市 

截止 2024 年 7 月 31 日，“设计与研发中心项目”投资进度 10.58%。结合目

前“设计与研发中心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在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

及投资规模都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拟对“设计与研发中心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的日期进行调整，由 2024 年 12 月 31 日调整为 2026 年 12 月 31 日。 

四、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及延期的原因 

本次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是为了加快公司发展，进一步提升公



司整体实力，逐步实现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公司对南昌总部现有生产经营场所进

行重新规划后，场地受限情况已得到改善，划分出可供“设计与研发中心项目”

使用的专属场地；同时，公司总部位于南昌市，在为客户提供设计服务过程中，

能够更好地推动项目研发与设计服务协同互动发展。因此，公司增加江西省南昌

市作为设计与研发中心项目实施地点。 

近几年，我国宏观经济环境持续恢复、总体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然而受经济形势和国际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增速呈放缓趋势。目前，

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放缓、房地产调控、政府资金紧张等情况，在短期内尚未

发生显著变化，给勘察设计行业以及公司经营带来较大的压力。为控制经营风险，

避免盲目投入，维持募投项目研发投入与勘察设计业务经营良性发展，公司“设

计与研发中心项目”在办公场所装修布置、人员引进、设备与软件购置等方面的

投入有所放缓,导致募投项目进度延后。为保证募投项目“设计与研发中心项目”

的建设成果能满足公司及股东长远利益的要求，在充分考虑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

况、募投项目实施现状，在募集资金投资用途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慎决定将

“设计与研发中心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进行调整，由 2024 年 12

月 31 日调整为 2026 年 12 月 31 日。 

五、本次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及延期，是公司从经营发展战略出发，

做出的慎重决定，未构成募投项目的实质性变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和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

响。 

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及延期，有利于募投项目顺利实施，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符合中国证监会、北京证券交易

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与

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合法、有效。 

六、本次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情况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华维设计于 2024 年 8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及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公司募投项目之一“设

计与研发中心项目”在原有实施地点的基础上，增加江西省南昌市，并将“设计

与研发中心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进行调整，由 2024 年 12 月 31 日

调整为 2026 年 12 月 31 日。依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相

关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核意见 

华维设计于 2024 年 8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及延期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关于

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及延期，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况。上述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北京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监

事会同意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及延期事宜。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东北证券认为：华维设计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及延期事

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

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

保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保荐机构对于华维设计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及延期事项无异

议。 

 




